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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08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巨潮资讯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 本年度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 2023 年末

公司总股本 2,175,887,8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共

计分配利润 652,766,358.6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新能源 股票代码 0006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卓文 罗丽萍 

办公地址 

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

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6号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63 层 

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

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6 号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63 层 

电话 0753-2511298   020- 83909818 0753-2511298   020- 83909818 

传真 0753-2511398   020- 83909880 0753-2511398   020- 83909880 

电子信箱 bxnygd@sina.com bxnygd@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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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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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7%。（以上内容及数据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3-2024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

势分析预测报告》） 

公司在新能源电力子行业拥有国家政策优势、行业先发优势、市场优势、经营权价值优

势、洁净煤燃烧技术优势及管理团队优势，使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大增强，

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保效益方面均具备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强大的发展后劲，

有望充分享受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好。 

3.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三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股、元/股公

公司因会计政策变更需追溯调整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274,802,080.05  9,415,000,196.83   9,415,000,196.83  9.13% 9,410,648,53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88,539,014.67   183,170,004.38   183,140,599.31  385.17% 824,373,48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44,813,174.69   90,067,027.49   90,037,622.42  838.29% 801,994,38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06,962,289.74  1,195,940,313.15   1,195,940,313.15  67.81% 1,434,788,26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59% 1.63% 1.63% 

增加 5.96

个百分点 
7.55% 

每股收益  0.41   0.08   0.08  412.50% 0.38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20,807,058,698.46  20,096,307,212.46  20,096,411,699.97  3.54% 19,689,058,91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127,654,393.92  11,288,111,923.98  11,288,216,411.49  7.44% 11,183,605,177.59 

3.2 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情况说明 

财政部于 2022 年发布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

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6 号中有关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递延所得

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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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对本公司母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对本公司联营

企业的影响已追溯调整法处理，故本公司在采用权益法核算时也应当相应调整列报最早期间

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3.3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第一季度 2023 年第二季度 2023 年第三季度 2023 年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67,469,118.09  2,829,817,299.37  2,702,792,237.77  2,574,723,4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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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2 20,075,300  0 20,075,300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4 18,180,500  0 18,180,5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9 17,104,700  -2,970,600 17,104,7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8 16,889,200  -2,703,300 16,889,2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5 16,386,200  -3,689,100 16,386,2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

股东的情况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共 32 人，其中叶耀荣、邹孟

红、叶繁荣、叶丽华、叶安娜、齐本源与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宝丽

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上述股东中，“广东宝丽

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与“广东宝丽华

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情

况的说明 
无 

前 10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如有）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385,845,258 人民币普通股 

张惠强 59,990,300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788,07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497,23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60,7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0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期员工持股计划 
18,180,50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7,104,7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6,889,2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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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6,386,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共 32 人，其中叶耀荣、邹孟红、叶

繁荣、叶丽华、叶安娜、齐本源与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上述股东中，“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与“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 

股东张惠强持有公司 59,990,300 股股份，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2,990,300 股。 

4.2 前10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3 前 10 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前 10 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
告期
新增/
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
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出
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

份数量 

数量
合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 20,260,700 0.93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新增 0 0 20,075,300 0.92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 新增 0 0 18,180,500 0.84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新增 0 0 17,104,700 0.7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新增 0 0 16,889,200 0.78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新增 0 0 16,386,200 0.7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退出 0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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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90.00% 

 

         

17.73% 

 

    4.5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6 如公司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表决权比例前 10 名的股东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2 公司存续面向普通投资者交易的债券的，应披露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报告期内的经营概况 

“凌霜竹箭傲雪梅，直与天地争春回”。2023 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坚持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在爬坡过坎中走出了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

线，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叶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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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电力消费持续回升，供需总体平衡，部分时段受天气气温及来水减少影响，电力供需偏

紧；同时，电煤价格同比回落，带动煤电行业盈利改善。 

面对复杂的经营形势，公司立足高质量发展，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政治站位，发扬奋斗

精神，紧抓能源电力安全生产、提质控本增效，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全面优

化内部管理机制，控费用促增长，持续锻造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02.75 亿元，同比增长 9.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9 亿元，同比增长

385.17%，实现了健康高效发展的目标。 

1.1 狠抓运营，稳中求进，能源电力运营稳健、盈利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稳运营促发展的理念，勇担使命责任，确保电力安全生产和稳定供

应。在煤价高位波动、煤电盈利承压的环境下，公司迎难而上，不懈努力，对内深挖潜力要

效益，对外积极主动谋发展，扎实筑牢梅县荷树园电厂发展基础，优化提升陆丰甲湖湾电厂

增长驱动效应，创新发挥宝新售电灵活运营优势，千方百计稳生产、降费用、促增长，锻造

新质生产力，实现了能源电力主业发电量同比增长 11.59%、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597.86%的优

秀运营成果。 

公司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二期扩建工程（2×1000MW）项目建设有序开展，报告期内，

项目银团贷款顺利发放，充分保障了建设资金需要。公司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优

质高效完成，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能源电力核心主业，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2 审慎经营，稳中向好，金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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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多措并举，稳中提质，公司治理制度完善、合规高效 

报告期内，公司以党建引领、制度完善、强化内审、合规培训为抓手，多措并举完善治

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发挥规范治理在企业稳增长、促发展、提质效中的基础引领作

用。公司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并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构建“党组织领导核心、董事会战略决

策、监事会依法监督、高级管理层授权经营”的治理体系；持续完善管理制度，分批次修订

制度 25 项，科学规范机制流程；积极开展内部治理自查，聚焦管理薄弱环节，抓短板促提升；

强化内控审计，不定期开展重点业务内审 9 次，筑牢审计监督防线；持续开展合规培训，组

织董监高及核心业务人员培训 17 批次，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意识，为新形势下公司提升投资

价值、增强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治理基础。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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